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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租赁合同

甲方（出租方）：

乙方（承租方）：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有

关规定，订立本合同。

甲方根据乙方要求，将自有新能源汽车有偿出租给乙方使用， 乙方同意承租。

双方经平等协商一致，达成以下条款。

第一条 租赁标的物及租赁期限

1.1 甲方将车牌号为 的 车一辆出租给乙方使用， 车况

信息见附表 1《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 。

1.2 甲方自 20   年 月 日起将本车交付给乙方使用至 20  年 月 日

止，租赁期限共计 个月。

第二条 租赁标的物租金、押金标准及交付方式和期限

2.1 租赁标的物租金标准人民币 元 /月，大写人民币 圆整 /月，

全部租金共计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圆整。

2.2 全部租金分 4期支付，每期租金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佰

圆整。首期租金在乙方提取车辆的同时向甲方一次性足额支付。 第二期租金、第

三期租金、第四期租金的付款时间分别为 20  年的 月 1-5 日、 月 1-5 日、 月

1-5 日，乙方须在付款期限内向甲方足额支付每期租金。

2.3 租赁标的物押金标准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圆整。押金在乙

方提取车辆的同时向甲方一次性足额交付。

2.4 租赁标的物押金由甲方保管至本合同终止， 期间产生利息收入归属于甲

方。

第三条 租赁标的物的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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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甲、乙双方约定于 20   年 月 日，在 市 区 小区交
付租赁标的车辆。

3.2 甲方向乙方出示身份证原件及租赁标的车辆的 《机动车登记证书》、《机

动车行驶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 保单。

3.3 乙方向甲方出示身份证、 房产证、机动车驾驶证原件， 并将其复印件交

付甲方保管。

3.4 乙方向甲方足额支付首期租金和押金共计人民币 元。

3.5 乙方在甲方陪同下试驾租赁标的车辆，确认车辆状况良好。

3.6 乙方在附表 2《租赁标的车辆交付确认书》上签字确认后，视为已完成

租赁标的车辆的交付。

第四条 租赁标的物的使用

4.1 租赁标的车辆仅限乙方本人驾驶使用， 乙方不得将租赁标的车辆出借或

转租他人使用。

4.2 乙方在租赁标的车辆使用过程中保证电池剩余电量≥ 20%，每次采用“慢

充”方式充电至≥ 80%，每月采用“快充”方式充电不超过 1次。

4.3 租赁标的车辆行驶范围不超出北京市，租赁期限（ 个月）内总里程

数≤ 公里。

4.4 租赁标的车辆不能装载易燃、易爆、易腐蚀物品或其他违禁品。

4.5 乙方不得对租赁标的车辆出售、 典当、抵押、担保或其他超出本合同约

定使用范围事项。

4.6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私自拆装租赁标的车辆部件 （以租赁标的车辆

交付时为原状）。

4.7 乙方不能利用租赁标的车辆充当教练车或学习驾驶。

4.8 乙方不能利用租赁标的车辆从事违法活动， 以及进行体育、 军事、竞赛

和作为测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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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5.1 向乙方提供的租赁标的车辆性能良好，手续健全。

5.2 负责租赁期限内标的车辆的保险投保， 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

5.3 负责租赁期限内标的车辆的正常保养（以 4S店或比亚迪官方制定的保

养计划为准）。

5.4 出现交通事故或意外发生时，甲方根据情况需要前往现场或相关部门，

协助乙方处理。

第六条 乙方的责任与义务

6.1 乙方使用的户籍证明、 驾驶资格证明必须真实有效， 如属伪造或无效情

形的，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以及给甲方带来的损失由乙方负责。

6.2 乙方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机动车。乙方不得酒后驾车，

不存在服用国家管制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以及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

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情形。 因违反法律法规驾驶车辆造成的一切经济、 法

律责任以及给甲方带来的损失由乙方负责。

6.3 租赁期限内标的车辆因违法违规驾驶 （如超速驾驶、不按规定路线行驶、

闯红灯、违章停车等）造成的一切罚款和责任由乙方负责，乙方须在 15日内处

理完毕。

6.4 甲方在租赁期内要求查看租赁标的车辆车况时乙方应予以配合协助， 不

得以非正当理由拒绝甲方要求。

6.5 乙方须拥有 C1级别以上机动车驾驶证， 且遵守本合同“第四条 租赁标

的物的使用”全部规定。如违反规定，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导致交通事故的，所

造成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以及给甲方带来的损失由乙方负责。

6.6 乙方在租赁期限内应配合甲方对租赁车辆作正常保养（以 4S店或比亚

迪官方制定的保养计划为准） ，由于租赁车辆保养不当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责任由

乙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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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乙方承担租赁期限内车辆正常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 包括充电费、

过路 /桥费、停车费、维修费等。

6.8 租赁车辆使用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时， 乙方应及时向当地公安交通、 保险

公司报案联系，并通知甲方协助解决。 如肇事后未能及时联系报案或逃逸驾离现

场导致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以及给甲方带来的损失由乙方负责。

6.9 租赁车辆使用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时： 判定乙方责任的， 乙方应承担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裁定的责任， 由此产生的罚金、 车辆修理费用、 赔偿金以及给甲方

带来的损失等由乙方负责， 对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甲方不负连带责任； 判

定乙方无责，事故对方全责的， 车辆修理期间不暂停租金计算， 乙方不得以此为

由提出终止合同。

6.10 租赁期限内乙方负有妥善保管租赁车辆的责任和义务，因乙方保管不

善造成车辆毁损、灭失的，乙方应恢复原状，在此期间不暂停租金计算，乙方不

得以此为由提出终止合同， 乙方不能恢复原状的， 须赔偿甲方全部损失， 赔偿标

准以 4S店或甲方指定汽车维修店给出的相关费用标准为准。

第七条 租赁标的车辆的返还

7.1 租赁期满后，甲、乙双方约定于 20   年 月 日，在 市 区 返

还租赁车辆。

7.2 乙方在第 7.1 条规定地点返还车辆时， 由甲方对乙方返还车辆进行验收，

验收工作包括： 驾驶车辆以确认性能良好； 确认车辆外观没有损坏 （以租赁标的

车辆交付时为原状）；确认随车物品完备齐全。甲方验收工作全部完成后视为乙

方已完成租赁标的车辆的返还。

7.3 若甲方在验收过程中发现车辆性能存在问题， 可要求乙方一同前往甲方

指定汽车维修服务店进行检测： 若检测结果显示车辆确实存在异常， 甲方有权要

求乙方恢复原状或进行赔偿， 车辆经甲方验收确认或甲方收到乙方赔偿后视为乙

方已完成租赁标的车辆的返还； 若检测结果显示车辆不存在异常， 甲方不得拒绝

验收车辆，并承担相应检测费用。

第八条 合同的终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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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乙方未按期足额支付租金， 甲方选择提前终止合同时， 合同终止。乙方

应马上开始履行本合同第 7.2 条、第 7.3 条规定动作。

8.2 乙方违反本合同“第四条 租赁标的物的使用”下任意条款，甲方选择

提前终止合同时， 合同终止。乙方应马上开始履行本合同第 7.2 条、第 7.3 条规

定动作。

8.3 乙方违反本合同“第六条 乙方的责任与义务”下任意条款，甲方选择

提前终止合同时， 合同终止。乙方应马上开始履行本合同第 7.2 条、第 7.3 条规

定动作。

8.4 非乙方原因导致的租赁标的车辆被盗抢、损毁、灭失时，合同终止。

8.5 租赁期限届满时，乙方履行“第七条 租赁标的车辆的返还”规定动作

完毕后，合同终止。

8.6 乙方拥有提前终止合同的权力，但需提前 30天以为书面或者文字形式

通知甲方，乙方履行本合同第 7.2 条、第 7.3 条规定动作完毕后，合同终止。

第九条 合同的违约责任

9.1 租赁期限内出现本合同第 8.1 条情形时，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元。

9.2 租赁期限内出现本合同第 8.2 条、第 8.3 条情形时，乙方支付违约金人

民币 元。

9.3 租赁期限届满时，因乙方原因导致“第七条 租赁标的车辆的返还”规

定动作不能实施的，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元。

第十条 押金的返还

10.1 合同终止情形出现后，存在本合同第 9.1 条、9.2 条、9.3 条情形的，

甲方在乙方履行本合同第 7.2 条、第 7.3 条规定动作完毕后 3日内返还乙方押金

扣除违约金后的剩余部分款项。

10.2 出现本合同第 8.4 条、第 8.5 条、第 8.6 条情形时，甲方在乙方履行

本合同第 7.2 条、第 7.3 条规定动作完毕后 3日内返还乙方全部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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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合同支付方式

11.1 甲方账户

银行名称：

户名：

银行账号：

11.2 乙方账户：

银行名称：

户名：

银行账号：

第十二条 合同当事人通讯方式

12.1 甲方联系方式：手机号码 ；家庭住址 ；紧急联系人姓名 手机

号码 。

12.2 乙方联系方式：手机号码 ；家庭住址 ；紧

急联系人姓名 手机号码 。

附表 1《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

附表 2《租赁标的车辆交付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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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标的车辆交付确认书》

随

车

物

品

清

单

物品名称 齐备否 物品名称 齐备否

1.车钥匙 1把 6.千斤顶 1个

2.快捷指南 1本 7.三角警示牌 1个

3.备胎 1个 8.灭火器 1个

4.行车记录仪 1个 9.反光背心 1件

5.汽车座椅座套 全套

经验证，目前车辆性能良好，随车物品齐备，车辆完好无损。

承租人签字

确认时间

（以下无正文）

甲方 (签字盖章 )： 乙方 (签字盖章 )：

甲方身份证号： 乙方身份证号：

日 期： 日 期：


